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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5_85_AC_

E5_BC_80_E5_8F_91_E8_c80_310384.htm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07年

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2月2日以证监会计

字[2007]9号印发)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

行证券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按照有关规定需要披露年度财务报告或需要参照年

度财务报告披露有关财务信息时，应遵循本规定。 第三条 本

规定是对财务报告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规定是否有明确

要求，凡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财务信息，公

司均应予以充分披露。 本规定某些具体要求对公司确实不适

用的，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前

提下做出适当修改，但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做出说明。 第四

条 由于商业秘密等原因导致本规定某些信息确实不便披露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已经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

豁免，经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可以不予披露。 第五

条 公司编制和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不得含有虚假的信息或

者隐瞒重要事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提供的财务报告不存在虚假的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就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条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应由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有关审计报

告由上述会计师事务所盖章及由两名或两名以上注册会计师

签名盖章。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和特殊目的主体的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对公司财务报告有

重大影响的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也应由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补充资料原

则上应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特殊行业公司财务报告的披

露除需遵守本规定外，还需遵循其财务报告的特别规定。第

二章 财务报表 第八条 公司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并遵循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规定。 第九条 本规定要求

披露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

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变动表。 第十条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的公司，除提供合并财务报表外，还应提供母公司财务报表

。 第十一条 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中会计数据的排列应自左至

右，最左侧为最近一期数据；表内各主要报表项目应标有附

注编号，并与财务报表附注编号相一致；年度报告摘要部分

中引用编号应与财务报表附注的编号一致。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